
武夷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市监处罚〔2023〕48 号

当事人：武夷山市万赫岩茶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782MA31U83751

住所：武夷山市武夷街道天心村兰汤 26 号

经营者：梁春艳

身份证件号码：**

2023 年 4 月 26 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线索依法对位于

武夷山市武夷街道天心村兰汤 26 号的武夷山市万赫岩茶厂

进行检查，在当事人处检查到 40 张《销货清单》，发现当事

人涉嫌商业贿赂行为。当日，经批准，我局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在武夷山市武夷街道天心村兰汤 26 号开

办武夷山市万赫岩茶厂从事茶叶等经营活动，主要模式为接

待来武夷山旅游的游客前来购物。为了获取交易机会，当事

人利用导游或从事类似工作的人员有机会在第一时间接触

游客并影响游客的吃、住、购物等消费选择的作用，在经营

期间通过给予导游等人员回扣的方式，让他们主动引导游客

至当事人处购买茶叶等产品。事后，当事人以游客消费的总

金额作为回扣的基数，再视情况按照基数的百分之五十至百

分之六十的比例给予回扣。

由于当事人未建立账簿，亦无法说明其通过支付回扣获



得交易机会后所产生的获利数额，故无法计算其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经营者梁春艳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王喜安身份证复印件、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照片、章

新华身份证复印件、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王喜安询问笔录、章

新华询问笔录、《销货清单》。

2023 年 7 月 10 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

罚告知书》（武市监罚告〔2023〕48 号），告知当事人本局拟

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未提出听证要求，也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本局视为

当事人放弃听证及陈述、申辩的权利。

本局认为，导游或从事类似工作的人员对游客的吃、住、

购物等消费选择具有较大影响力，当事人通过给予回扣的方

式让导游等人员将游客主动引导至其处进行购物，排挤了其

他市场经营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经营者不得采

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下列单位或者个人，以谋取交易机

会或者竞争优势：……（三）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

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规定。

因案发后，当事人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积极

改正，具备减轻行政处罚的情节，故给予减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



正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九条“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七条规定贿赂他人的，由监督

检查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减轻处罚：

罚款 30000 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按照《福建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上载明的缴款渠道和方

式缴款，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局可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武夷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武夷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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